
闽卫监督函〔2022〕1179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向福州市、厦门市
下放部分省级审批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

福州、厦门市卫健委：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向福州市、厦门市下放部分省级

审批事项的通知》（闽政文〔2022〕319 号）要求，省卫健委下放

（或委托）福州市办理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等 3 个事项，

下放（或委托）厦门市办理中医医疗广告发布审查等 6 个事项（详

见附件）。为做好下放（或委托）事项衔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做好权责清单及办事指南调整

福州市、厦门市卫健委要高度重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下放

（或委托）工作，将其作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

商环境的一项重要内容抓好落实。要督促职能部门及时调整完善

权责清单，填列承接事项，在备注栏注明下放文件名称及文号，

并完成省网上办事大厅权责清单管理系统动态调整。各行政审批

窗口要及时关联绑定承接事项行政审批标准化目录（非全省范围

内事项行使层级的调整在目录的行使层级、办理条件中不予体

现，承接部门可直接绑定），更新完善办事指南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福 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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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法依规，持续优化审批服务

承接单位要明确审批工作各岗位职责，加强对经办机构和人

员的管理及培训。行政审批经办机构及人员要严格依法办事，尽

快熟悉委托事项涉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内容，加强与省卫健委下

放（或委托）事项业务经办人的沟通联系，及时熟悉、掌握承接

业务，做好承接准备工作。持续推进电子政务服务，不断提升事

项网上办理星级，尽量采取“不见面审批”的方式，通过电话咨

询、网上预审、材料和审批结果邮寄等开展行政审批工作，审批

全程公开办理进度。承接单位要做好政策宣讲，回应好企业关切，

确保企业充分享受改革红利。

三、厘清职责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衔接

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实现审批监管权责统一。下放事项归属

于承接单位，办理相关事项产生的法律责任同时归属承接单位。

委托事项归属于省卫健委，承接单位以省卫健委名义实施行政权

力，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，不承担业务办理过程中产

生的相关法律责任。承接单位实施下放（或委托）行政审批事项

后，应当在每月 15 日前将上个月的审批情况报送省卫健委对应

事项联络人。省卫健委将定期对实施下放（或委托）项目进行监

督检查，对滥用职权、超越法定职权或违反法定程序等作出行政

许可决定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。

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业务联系人：姚鹏，电话：

0591-87852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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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业务联系人：许争鸣，

电话：0591-87855459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备案业务联

系人：江媛媛，电话：0591-87322531

中医医疗广告发布审查业务联系人：陈晓芩，电话：

0591-87859750

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审批业务联系人：

杨雯洁，电话：0591-87832721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业务联系人：林 滨，电

话：0591-87629565

行政审批相关工作联系人：刘 崟，0591-87862105

附件：省级有关部门向福州市、厦门市下放省级审批事项清单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8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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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卫健委向福州市、厦门市下放省级审批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主项 事项子项 事项孙项 设立依据 省级下放部门 下放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

1
母婴保健
服务人员
资格认定

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
认定_新证

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
定_新证_产前诊断或产前
筛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母婴保健法》第
三十三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母婴保健法实施
办法》第三十五条。

省卫健委 委托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监管，发
现违法违规行为
要依法查处并公
开结果。
2.依法及时处理
投诉举报。

申请人包括福州、
厦门辖区内省属医
院产前筛查和产前
诊断人员。

2

放射源诊
疗技术和
医用辐射
机构许可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
辐射机构许可_新证

1.《放射性同位素
与射线装置安全和
防护条例》第八条；
2.《放射诊疗管理
规定》第十一条。

省卫健委 委托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监管，发
现违法违规行为
要依法查处并公
开结果。
2.依法及时处理
投诉举报。

限于医疗机构执业
许可证由福州、厦
门市卫健委颁发，
拟开展放射治疗或
核医学放射诊疗工
作的放射诊疗机构
申请。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
辐射机构许可_变更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
射机构许可_变更_机构名
称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
射机构许可_变更_法定代
表人或负责人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
射机构许可_变更_地址
（路名、门牌）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
射机构许可_变更_场所、
诊疗设备、诊疗项目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
辐射机构许可_校验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
辐射机构许可_注销

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
辐射机构许可_遗失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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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主项 事项子项 事项孙项 设立依据 省级下放部门 下放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

3

自贸区社
会办医疗
机构乙类
大型医用
设备配置
备案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
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
备案_新证

1.《医疗器械监督
管理条例》第四十
八条；
2.《国务院关于深
化“证照分离”改
革进一步激发市场
主体发展活力的通
知》。

省卫健委 下放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监管，发
现违法违规行为
要依法查处并公
开结果。
2.依法及时处理
投诉举报。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
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
备案_变更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乙
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备案
_变更_配置单位名称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乙
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备案
_变更_设备配置地址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乙
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备案_
变更_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自贸区社会办医疗机构
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
备案_遗失补发

4
中医医疗
广告发布
审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中医药法》第十九
条。

省卫健委 委托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监管，发
现违法违规行为
要依法查处并公
开结果。
2.依法及时处理
投诉举报。

仅委托厦门市。

5

高致病性
病原微生
物菌（毒）
种或样本
运输审批

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
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审批
_新证 《病原微生物实验

室生物安全管理条
例》第十一条第二
款 。

省卫健委 委托

开展实验室生物
安全检查，发现违
法违规行为要依
法查处。

仅委托厦门市。在
厦门行政区域内的
单位，申请在我省
行政区域内运输高
致病性病原微生物
菌(毒)种或者样
本，由厦门市卫生
健康委员会批准。

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
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审批
_遗失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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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项主项 事项子项 事项孙项 设立依据 省级下放部门 下放方式 监管措施 备注

6

涉及饮用
水卫生安
全产品卫
生许可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
产品卫生许可_新证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新证_国产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
留的行政审批项目
设定行政许可的决
定》第 205 项。

省卫健委 委托

1.开展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监管，发
现违法违规行为
要依法查处并公
开结果。
2.依法及时处理
投诉举报。

仅委托厦门市。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新证_进口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
产品卫生许可_延续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延续_国产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延续_进口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
产品卫生许可_变更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变更_产品名
称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变更_企业名
称、地址（路名、门牌）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变更_增加实
际生产地址或变更实际生
产企业地址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变更_增加涉
水产品规格、型号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
品卫生许可_变更_进口产
品变更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
产品卫生许可_注销

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
产品卫生许可_遗失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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